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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中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董事會批准。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37,809 193,581

銷售成本 (168,177) (140,644)

毛利 69,632 52,937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1,355 19,517
銷售及分銷成本 (41,884) (41,662)
行政開支 (27,658) (23,951)
其他開支 (988) (402)
融資成本 6 (341) (31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7) (222)

除稅前溢利 5 20,059 5,901

稅項 7 (189) —

期內溢利 19,870 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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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續）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 18,676 5,901
少數股東權益 1,194 —

19,870 5,901

股息 8
末期股息 5,848 14,306
擬派中期股息 3,509 —

9,357 14,30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 9
每股盈利

基本 6.4港仙 2.3港仙

攤薄 6.0港仙 2.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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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9,152 283,09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9,715 19,224
商譽 60,970 21,454
其他無形資產 5,941 6,1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392 8,321
可供出售投資 7,470 5,800

非流動總資產 421,640 344,021

流動資產

存貨 99,938 120,639
貿易應收款項 10 8,791 16,432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664 53,1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191 62,662

流動總資產 184,584 252,88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34,352 83,1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6,603 61,170
計息銀行貸款 630 638
應付稅項 59,930 59,930

流動總負債 141,515 204,878

流動資產淨值 43,069 48,0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4,709 39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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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 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10,778 11,101

遞延稅項負債 6,363 6,363

非流動總負債 17,141 17,464

資產淨值 447,568 374,564

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9,239 26,011

儲備 410,631 342,705

擬派末期股息 — 5,848

擬派中期股息 3,509 —

少數股東權益 4,189 —

總股本 447,568 37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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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給合權益變動表

已發行 股份 購股權 資產重估 匯兌波動 保留 擬派 少數股東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儲備 溢利 股息 權益 總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26,011 102,346 4,340 20,150 7,314 173,499 14,306 — 347,966

派付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 — — — — — — (14,306) — (14,306)
股本結算購股權安排 — — 302 — — — — — 302
期內純利 — — — — – 5,901 — — 5,901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26,011 102,346 4,642 20,150 7,314 179,400 — — 339,863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26,011 102,346 10,860 20,150 18,594 190,755 5,848 — 374,564

匯兌調整 — — — — 26,607 — — — 26,607
期內直接於股本中確認之
總收入及開支 — — — — — — — 2,995 2,995

期內純利 — — — — — 18,676 — 1,194 19,870

期內總收入及開支 — — — — 26,607 18,676 — 4,189 49,472
發行股份 3,228 25,172 — — — — — — 28,400
股本結算購股權安排 — — 980 — — — — — 980
派付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 — — — — — — (5,848) — (5,848)
擬派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 — — — — — (3,509) 3,509 —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29,239 127,518* 11,840* 20,150* 45,201* 205,922* 3,509 4,189 447,568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計入綜合資產負債表的410,63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313,852,000港元）綜合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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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211 (85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90,383) (56,02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6,094 (14,9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1,078) (71,79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662 119,313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6,607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191 47,5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191 4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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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 編製基準

該等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並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中期簡明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作出說明）相符。

2. 主要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該等中期業績所採用之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所採用者相同，惟本集團於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已修訂其若干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通賬經濟之

委員會）—詮釋第7號 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3

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4

委員會）—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5

委員會）—詮釋第10號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以上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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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2

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服務經營權安排3

委員會）－詮釋第12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之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

影響。

3.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兩種分類形式呈列：(i) 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分類呈報基準；及(ii) 以地區

分類作為輔設分類呈報基準。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照其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作個別分類及管理。本

集團之業務分類指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商業單位，各業務分類之風險及回報不盡相

同。

業務分類之概要詳情如下︰

(a) 批發家居傢俱及

(b) 零售家居傢俱

於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入及業績乃根據客戶所處地點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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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各業務分

類之收益及溢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批發 零售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對客戶銷售 195,996 41,813 — 237,809

分類間銷售 18,756 — (18,756) —

214,752 41,813 (18,756) 237,809

分類業績 26,576 608 — 27,184

未分配收益 230

未分配開支 (6,011)

融資成本 (30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7)

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980)

除稅前溢利 20,059

稅項 (189)

期內溢利 19,870



中意控股有限公司11

3.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批發 零售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對客戶銷售 159,790 33,791 — 193,581

分類間銷售 16,407 — (16,407) —

176,197 33,791 (16,407) 193,581

分類業績 12,570 (3,383) — 9,187

未分配收益 1,867

未分配開支 (4,313)

融資成本 (31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22)

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302)

除稅前溢利 5,901

稅項 —

期內溢利 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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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b) 地區分類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各地區分

類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之銷售 222,830 189,653

亞洲其他地區之銷售 1,442 3,928

歐洲之銷售 7,261 —

中東之銷售 6,276 —

237,809 193,581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之發票淨值，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37,809 193,581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38 242
服務收入 20,987 18,412
出售按公平值列賬於損益表處理之

股本投資之收益 230 763
其他 — 100

21,355 19,517

259,164 21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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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貨品成本 168,177 140,644
折舊 13,020 11,899
商標特許權攤銷 419 598
利息收入 (138) (242)
服務收入 (20,987) (18,412)
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980 302
出售按公平值列賬於損益表處理之

股本投資之收益 (230) (763)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34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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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按17.5%稅率（二零零

六年：17.5%）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經

營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據當時適用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即期 — 香港利得稅 — —

即期 — 澳門利得稅 — —

即期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89 —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89 —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批准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

法引入大幅變動，包括（但不限於）統一內資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

25%。於批准該等財務報表日期，有關新企業所得稅法之實行及管理規定詳
情尚未公佈。該等規定詳盡包括有關計算應課稅收入之規例，以及特別稅務

優惠待遇及其過渡性條文。於頒佈更詳盡規定後，本公司將進一步評估新企

業所得稅法於未來期間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8. 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每

股1.20港仙（二零零六年：零），股息總額為約3,509,000港元。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並未反映上述應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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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來自日常業務之溢利及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以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來自日常業務之溢利為基準計算。

期內，用作此項計算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乃假

設被視為行使或轉換所有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為普通股而按零代價發行之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之計算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之母公司
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18,676 5,901

股份數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1,489,556 260,114,000

攤薄影響 —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0,075,000 8,783,000

311,564,556 268,8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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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以賒賬為主，惟新客戶除外，新客戶一般需預先付款。賒賬

期一般為30至90日。每名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嚴格控制未結清之應收賬款，

高級管理層定期對過期欠款之結餘進行評估。鑑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

與為數眾多之客戶有關，因此沒有重大集中信貸風險。貿易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減除撥備後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358 8,902
31日至90日 2,904 3,196
91日至180日 3,035 2,897
180日以上 1,494 1,437

8,791 16,432

11. 貿易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1,597 51,715
31日至90日 19,615 26,993
91日至180日 2,100 2,041
181日至360日 738 2,134
360日以上 302 257

34,352 8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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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歸功於本集團經過九個月的努力，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獲北京第二十九屆奧運

會組委會委任為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生活傢具獨家供應商，為設於北京的運動

員、殘疾運動員及傳媒奧運村供應包括床、衣櫃及桌椅等合共逾100,000件傢具。
本集團對於能為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作出貢獻而深感榮幸，這亦充份印証本集團

有足夠實力為這個全球體壇盛事提供健康、環保及優質的產品，完全符合奧運會設

訂的嚴格標準。

本集團「皇朝傢俬」的品牌與奧運標誌並列，彰顯本集團為提供健康、環保及優質產

品的傢具供應商的卓越地位。作為業內唯一一家奧運會提供生活傢具的供應商，本

集團相信將能加強其爭取黃金地段的有利因素，以擴充本集團的零售及專賣店業

務，而奧運概念亦將同時為本集團的品牌注入健康的元素。除了透過平面媒體、廣

告牌及電視廣告進行一連串宣傳活動外，本集團亦同時邀得奧運體育明星出席其於

長沙及鄭州等中國主要城市舉行的宣傳活動。

傢具市場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復甦，在這利好的營商環境下，儘管市場競爭激烈，

本集團的業務仍然錄得顯著增長。除了加強控制成本外，本集團亦於去年年底調高

部份產品的價格。憑藉本集團領導地位，產品系列向以卓越見稱並擁有已建立的品

牌優勢，再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良好的市場氣氛，縱使本集團的產品售價上升，

但仍深受市場歡迎。這也是由於中國傢具市場發展模式有所轉變，同業不能單以價

格爭勝，同時亦要注重品質及品牌優勢，以贏取客戶口碑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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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增加22.8%至237,809,000港元，毛利率由27.3%上升至
29.3%。業績表現理想主要由於本集團繼續投放資源以加強品牌，並致力提升生產
效率和貫徹創造出色的原創設計的信念，以及積極擴充銷售網絡所致。本集團亦實

施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因此批發予專賣店之毛利率由22.3%增加至23.8%，而零
售業務之毛利率亦由51.4%上調至55.1%。與此同時，銷售及分銷開支佔營業額的
比例由21.5%下降至17.6%。因此，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大幅飆升216%至18,676,000
港元。

本集團進一步拓展零售分銷網絡，並錄得其自二零零五年在本集團成立以來的首次

經營溢利。零售業務的營業額增加至41,813,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長
23.7%。此業務亦錄得608,000港元之溢利，較去年同期3,383,000港元的虧損有顯
著改善。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底，本集團進一步拓展其零售業務，成功收回杭州的特

許經營權。本集團目前所有自營店均設於北京、上海、深圳及杭州等主要城市，本

集團將把握面前機遇，在適當時機開設更多店舖。

為提升邊際利潤，本集團在保持產品質素的前提下，透過調整部份產品的設計，採

用更多新物料取代傳統木板。新物料較本集團使用多年的中密度纖維板（「中纖板」）

更具成本效益。新物料並不會全面取代所有中纖板，但會成為本集團設計團隊用以

減低生產成本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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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回顧期內，本集團進一步收購床褥製造商嘉華實業有限公司（「嘉華」）19%的權益。
除為本集團供應床褥外，嘉華亦擁有專賣店網絡，銷售旗下自有品牌的產品。本集

團將透過發行鎖定限期為一年的股份以作為收購代價。本集團落實進行是次收購，

乃由於消費者一般會在購買床架時一併購買床褥。管理層相信，此收購是難得的投

資機會，有助發揮本集團與嘉華合作所產生的協同效應。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逾1,150間遍佈中國各地的專賣店（二零零六
年：1,050間專賣店）。本集團為確保在擴展專賣店網絡時能質量兼備，將進一步鞏
固旗下品牌「皇朝傢俬」在傢具市場的領導地位，並推出嶄新時尚的產品系列以滿足

市場需求。

前景

二零零七年，本集團獲委任為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生活傢具獨家供應商，為本集

團業務發展奠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不僅確定了本集團於中國傢具業的領導地

位，同時亦彰顯本集團符合最嚴格的品質及環保要求。在未來數年，本集團將更盡

力承擔尤其是在環保方面的社會責任。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本集團推出名為「奧運之家」並主要針對中檔市場的嶄新產品系

列。奧運之家系列所有傢具均按照奧運標準設計及製造，規定嚴格遵守健康及環保

方面的標準。鑒於專賣店對該系列反應良好，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

重點發展此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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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續）

憑藉本集團作為奧運會生活傢具獨家供應商，中國多個傢具商場均歡迎我們在其商

場內設立店舖。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於中國眾多城市開設逾60間「奧運之家」
專賣店，並計劃開設更多店舖，從而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銷售網絡。在專賣批發業

務方面，本集團預期將有額外150間專賣店加盟本集團，令截至本財政年度結束時
的專賣店總數增至逾1,300間。在零售業務方面，本集團預期將有逾20間新的自營
店開張，令本財務年度結束時的自營店總數增至約100間。

隨著原有而廣闊的銷售網絡繼續擴張，管理層相信，授權予位於大城市的自營店管

理其周邊專賣店將更為有效。與於廣州總部實行的中央管理模式比較，自營店在地

理上較鄰近專賣店，因此更能提供及時的管理與支援。將管理專賣店的權力下放，

事實上是中意為確保零售網絡得以理想及健康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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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8,191,000港元（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662,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除一筆為數11,400,000港元之計息銀行貸款外，本集團
並無任何其他銀行借貸及或然負債。於同日，資產負債比率為0.025（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031）。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99%之現金為人民幣，1%之現金為港元及
美元，外匯波動風險甚微。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1.30倍（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倍），而流動資產淨值為43,069,000港元（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007,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共僱用約2,900人（二零零六年：2,800人）。本集團
之薪酬政策與其經營所在地之市場慣例一致，一般每年評估一次。除支付薪金外，

尚有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與表現掛漖之花紅。本集團合資格之

僱員及人士亦可獲得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為數約

23,100,000份。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20港仙。中
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營業時間結

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22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期間（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

所有股份過戶連同有關之股票及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下午四時正前

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報告之會計資料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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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之證券。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規定必須列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
所載標準守則必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好倉／ 所佔權益

董事姓名 淡倉 股份數目 購股權數目1 總額百分比2

謝錦鵬 好倉 76,602,0003 — 26.20%
馬明輝 好倉 5,952,0004 2,900,000 2.04%
Donald H. Straszheim 好倉 1,600,000 1,600,000 0.55%
丘忠航 好倉 600,000 600,000 0.21%
鄭鑄輝 好倉 600,000 600,00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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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之權益（續）

附註：

1. 購股權數目指向彼等授出購股權所涉及本公司相關股份數目。

2. 此為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持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總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百分比。

3. 該等76,602,000股股份當中，5,152,000股股份由謝錦鵬先生個人持有，而71,450,000

股股份由謝錦鵬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之公司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持有，謝錦鵬

先生被視為擁有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所持有的71,450,000股股份的權益。

4. 該等5,952,000股股份當中，1,254,000股股份由馬明輝先生個人持有，2,900,000股

股份與馬明輝先生個人獲授的購股權相關，而1,798,000股股份由馬明輝先生全資實

益擁有之公司Upwis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馬明輝先生被視為擁有Upwise

Investments Limited所持有的1,798,000股股份的權益。

5. 除附註3另有註明者外， 本文所披露權益現由各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概無董事、行政總裁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 歲之子女擁
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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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以下人士（非本公司董

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
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佔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總額百分比1

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 直接實益擁有 71,450,000 2 24.44%
Assetbest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32,272,000 3 11.04%
黃偉杰 受控制公司持有的權益 32,272,000 3 11.04%
Templeton Investment Counsel, LLC 直接實益擁有 23,898,000 8.17%
Fidel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17,720,692 6.06%

附註：

1. 此為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持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總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百分比。

2. 該等71,450,000股股份由本公司主席謝錦鵬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之公司Crisana

Internat ional  Inc.持有。此外，本公司主席謝錦鵬先生（被視為擁有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所持有71,450,000股股份的權益）個人持有5,152,000股股份。

3. 該32,272,000股股份由Assetbest Limited持有，Assetbest Limited由黃偉杰先生實益

全資擁有，彼因此被視為擁有Assetbest Limited所持有32,272,000股股份的權益。

除本文所披露外，據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

其他人士（並非本公司的董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已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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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錦鵬先生、林岱先生及馬明輝先生；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Donald H. Straszheim博士、鄭鑄輝先生及丘忠航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錦鵬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


